
萍乡市湘东区江西中邦钛业有限公司“12·5”事故调查报告
 

2023年12月5日9时许，江西中邦钛业有限公司发生有毒气体中毒事故，造成2人死亡，1人轻伤。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93号）规定，2023年

12月8日，市人民政府成立了萍乡市湘东区江西中邦钛业有限公司“12·5”事故调查组（以下简称：事故调查组）。按

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深入开展了事故调查工作。通过现场勘验、

调查取证、查阅资料、专家论证、综合分析和对相关人员谈话、问话、调查取证等工作，查明了事故发生经过、事故原

因、应急处置、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等情况，认定了事故性质，查清了企业及有关部门和相关责任人的责任，提出

了对事故有关责任单位、责任人的处理建议，针对事故原因及暴露出的突出问题提出了事故防范措施建议。

一、事故基本情况

（一）事故单位情况

江西中邦钛业有限公司是一家有限责任公司，企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3005937805663；法定代表人：张

卫平；公司在职人员70余人。该公司2012年1月取得项目立项批复，2012年3月取得环评批复，2012年4月26日成立公

司，注册资本1200万元，2020年8月由集团河北麦森公司收购，并进行重组改制，与衡阳272厂进行设备工艺合并，主

要生产金红石钛白粉，主工艺流程为打浆（添加硅酸钠）——研磨——表面处理（也叫做包膜,加包膜剂，硫化钠是其

中一种）——压滤（也叫做水洗）——闪蒸干燥——气体粉碎——包装，主要原材料是二氧化钛初品，产品广泛用于

功能性纤维、造纸、涂料、塑料、化妆品、电子等行业，2023年6月开始试生产，一期2万吨金红石钛白粉已正式生

产。

（二）人员伤亡情况

1.文斌辉，男，48岁，家住湘东区老关镇,在事故中死亡；

2.彭敏，男，48岁，家住湘东区腊市镇，在事故中死亡；

3.李均海，男，48岁，家住湘东区下埠镇，在事故中受伤。

（三）事故现场图片

 

 



 

（四）事故涉及危险品理化性质

1.硫化钠，又称臭碱、臭苏打、硫化碱，是一种无机化合物，化学式为Na2S，外观为无色结晶粉末，易溶于水，

不溶于乙醚，微溶于乙醇。触及皮肤和毛发时会造成灼伤，故硫化钠俗称硫化碱。露置在空气中时，硫化钠会放出有臭

鸡蛋气味的有毒硫化氢气体。工业硫化钠因含有杂质其色泽呈粉红色、棕红色、土黄色。

2.硫酸，是一种无机化合物，化学式是H2SO4，是一种最活泼的二元无机强酸，能和绝大多数金属发生反应。高

浓度的硫酸有强烈吸水性，可用作脱水剂，碳化木材、纸张、棉麻织物及生物皮肉等含碳水化合物的物质。与水混合

时，亦会放出大量热能。其具有强烈的腐蚀性和氧化性，故需谨慎使用。其也是一种重要的工业原料，可用于制造肥

料、药物、炸药、颜料、洗涤剂、蓄电池等，也广泛应用于净化石油、金属冶炼以及染料等工业中。常用作化学试剂，

在有机合成中可用作脱水剂和磺化剂。

3.硫化氢，是一种无机化合物，化学式为H2S，有剧毒，标准状况下是一种易燃的酸性气体，无色，低浓度时有臭

鸡蛋气味，浓度极低时便有硫磺味。水溶液为氢硫酸，酸性较弱，比碳酸弱，但比硼酸强。能溶于水，易溶于醇类、石

油溶剂和原油。

4.硫化钠与硫酸反应原理，硫化钠与稀硫酸反应激烈，同时生成硫酸钠并释放气体（硫化氢）。反应方程式：

Na2S＋H2SO4＝H2S↑＋Na2SO4

（五）事故发生经过

2023年12月5日上午7时40分许，江西中邦钛业有限公司李均海（调度）、陈亮辉（调度）、张顶旭（设备主管）

三人召开碰头会，安排由李均海带领文斌辉（作业人员）、彭敏（作业人员）负责临时仓库的清罐作业，8时30分许，

李均海、文斌辉、彭敏三人进入临时仓库，8时35分许，李均海安排文斌辉、彭敏将临时泵安装好，开始对11号罐（硫

化钠中转罐）清罐作业，8时40分许李均海从作业平台上下来去仓库找其他作业工具，8时45分李均海回到临时仓库作

业现场，看到11号罐已完成清罐，临时泵也装在12号罐（硫酸中转罐）旁的平台上，软管也放到12号罐里，然后文斌

辉和彭敏向李均海说，准备工作已经做好，然后就启动临时泵，随后文斌辉和彭敏从平台上下来，在走下平台扶梯的时

候，李均海看到文斌辉和彭敏突然从扶梯上直接摔下来，李均海跑过去查看情况，看到文斌辉和彭敏两人因摔倒，脸上

有血迹，李均海在现场大声呼救，然后李均海也感觉非常不适并瘫倒在地上，自己努力爬出临时仓库，此时旁边20米

左右钛白粉生产车间的多名工人闻讯赶来，戎燕国（总经理）随后也到达现场，在向李均海了解了基本情况后，安排人

员拨打了120急救电话，并组织职工穿戴防护装备将文斌辉、彭敏两人抬出现场，救护车于9时40分许到达，摔倒的两

名员工（文斌辉、彭敏）经医生现场诊断，已无生命体征，李均海被送往医院治疗。

二、事故应急处置和应急评估情况

（一）事故现场应急处置情况

12月5号9时许，江西中邦钛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戎燕国及生产厂长张文华赶到现场，指挥职工将文斌辉、彭敏抬出

临时仓库；9时40分许，救护车赶到现场，经医生现场诊断，文斌辉、彭敏已无生命体征，李均海被送往医院治疗，9

时45分许，湘东工业园管委会工作人员到达现场，召集企业相关人员了解基本情况，对厂区无关人员进行疏散，用便

携式有毒有害气体检测器监测现场有毒气体浓度（硫化氢1-2ppm），并对现场进行封锁管控。随后湘东工业园管委会

书记周合军也赶到现场了解情况。10时10分许，湘东区副区长范小敏、王登辉带领湘东区应急管理局局长段建辉等同

志到达事故现场后，根据区领导指示，成立“事故应急处置组”，加强交通管制，并组织湘东区消防救援大队、企业现

场负责人和危化专家穿戴防护装备进入现场进行排险，15时10分许，由2名消防员、1名危化专家组成勘察小队再次进

入现场进行检测，现场硫化氢气体、一氧化碳气体浓度均为0ppm，现场处置组初步判定有害气体已完成消杀，事故现

场无发生次生危害风险。

（二）医疗救治和善后情况

事故发生后，湘东区相关单位积极做好死者家属安抚和伤者救治工作。截至2024年1月16日，文斌辉、彭敏两名遇

难者的家属均已认同善后方案并签订协议，善后赔付已到位，伤者李均海已出院。事故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约256.3万

元。

（三）事故应急处理评估

事故发生后，地方政府及相关部门应急救援行动迅速，应急处置及时，现场管理有效，善后处置和舆情管控得当，

没有造成不良社会影响和负面舆情。

三、事故原因分析及性质

https://baike.so.com/doc/4955639-5177360.html


通过现场勘验、查阅资料、调查取证和专家分析论证，查清了事故原因。

（一）直接原因

现场作业人员违反操作规程，盲目蛮干，安全意识淡薄，不具备专业知识和认知，对危险源不具备辨识能力，未穿

戴符合要求的防护装备，致使硫化钠与硫酸直接接触发生化学反应，生成大量剧毒气体硫化氢，是导致事故发生的直接

原因。

（二）间接原因

1.江西中邦钛业有限公司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不落实，生产安全管理混乱，安全生产组织不健全，对从业人员的安全

教育培训不到位，未有效督促从业人员严格执行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岗位安全操作规程，是导致事故发生的间接原因。

2.湘东工业园管委会履行安全监管职责不到位，对园区内企业安全检查流于形式，监督检查不认真，是导致事故发

生的间接原因。

3.湘东区应急管理局检查督导“三包”监管责任制落实不到位，未及时发现江西中邦钛业有限公司未落实包线责任

部门，致使江西中邦钛业有限公司未被其行业领域部门纳入检查范围，是导致事故发生的间接原因。

（三）事故性质

经调查认定，萍乡市湘东区江西中邦钛业有限公司“12·5”事故是一起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四、责任认定和处理建议

（一）对事故单位和有关责任人员处理建议

1.江西中邦钛业有限公司。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不落实，执行安全生产制度不严格，对从业人员的安全教育培训

不到位，安全生产隐患排查和治理制度落实不到位，安全风险辨识管控不到位，未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发现和消除事故隐

患，未有效教育和督促从业人员严格执行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岗位安全操作规程，违反《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

时”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原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36号）第四条之规定，建设项目未落实“三同时”，未

设立专用危险化学品罐区，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条、第三十一条、第四十一条的规定，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建议由萍乡市应急管理局对江西中邦钛业有限公司实

施行政处罚75万元[]。

2.文斌辉，江西中邦钛业有限公司工人，违章操作，对事故发生负有直接责任。鉴于其已经在本次事故中死亡，建

议免于追究责任。

3.彭敏，江西中邦钛业有限公司工人，违章操作，对事故发生负有直接责任。鉴于其已经在本次事故中死亡，建议

免于追究责任。

4.张卫平，江西中邦钛业有限公司法人代表和实际控制人。未组织建立健全本单位安全生产责任制，未落实安全风

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未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未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其

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五款的规定，对事故发生负有主要管理责任。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建议由萍乡市应急管理局对其给予2022年年收入百分之四

十的行政处罚[]。

5.戎燕国，江西中邦钛业有限公司总经理（主要负责人）。未组织建立健全本单位安全生产责任制，未落实安全风

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未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未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其

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五款的规定，对事故发生负有主要管理责任。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建议由萍乡市应急管理局对其给予2022年年收入百分之四

十的行政处罚。

6.张文华，江西中邦钛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厂长）。具体分管安全生产工作，未有效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

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组织应急救援演练针对性不强，未履行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状况、及时排查生产安全事故隐

患、提出改进安全生产管理的建议的安全管理职责，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第二款、

第五款的规定，对事故发生负有重要管理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的规定，建议由萍乡市

应急管理局对其给予2022年年收入百分之四十的行政处罚[]。

7.罗德洪，江西中邦钛业有限公司安全管理员。未有效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组织应急

救援演练针对性不强，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状况不到位，未及时排查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未履行提出改进安全生产管

理的建议的安全管理职责，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第二款、第五款的规定，对事故发

生负有重要管理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的规定，建议由萍乡市应急管理局对其给予

2022年年收入百分之四十的行政处罚。

8.陈亮辉，江西中邦钛业有限公司调度。事故当天参加了班前会，未提出当天作业可能会出现的安全问题，未意识

到当天清罐作业存在的安全风险，建议由江西中邦钛业有限公司按照公司规章制度对其进行处罚。

9.张顶旭，江西中邦钛业有限公司设备主管。事故当天参加了班前会，未提出当天作业可能会出现的安全问题，未

意识到当天清罐作业存在的安全风险，建议由江西中邦钛业有限公司按照公司规章制度对其进行处罚。



10.李均海，江西中邦钛业有限公司调度。事故当天参加了班前会，作为当天作业的带班员，未提出当天作业可能

会出现的安全问题，未意识到当天清罐作业存在的安全风险，违章指挥，未制止违反操作规程的行为，建议由江西中邦

钛业有限公司按照公司规章制度对其进行处罚。

（二）对有关公职人员的处理建议

1.王登辉，中共党员，湘东区副区长，按照《萍乡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安全生产领域“三包”监管责任制的实施

意见》，从2023年10月份负责该企业所属片区，按照“三管三必须”的要求，对片区内所有生产经营活动和防灾减灾

救灾工作承担领导责任，未发现片区内江西中邦钛业有限公司无行业领域部门对其包线,导致江西中邦钛业有限公司未

被其行业领域部门纳入检查范围，对事故发生负有领导责任，建议纪委监委部门对其予以提醒谈话。

2.邹江文，中共党员，湘东区工业发展中心副主任，按照《萍乡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安全生产领域“三包”监管

责任制的实施意见》，从2023年9月份包点该企业，负有安全生产检查督导职责。未及时发现企业未落实安全风险分级

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制度，对事故发生负有直接监管责任，建议纪委监委部门对其予以政务记过处分。

3.刘讯，中共党员，湘东工业园管委会副主任，分管安全生产工作，对江西中邦钛业有限公司安全检查流于形式，

对督促落实企业安全监管工作方面负有重要领导责任，建议纪委监委部门对其予以诫勉处理。

4.朱建旺，湘东工业园管委会综合协调办主管，负责安全生产工作，对江西中邦钛业有限公司安全检查流于形式，

对企业的日常监管督导不到位，监督检查不认真，检查工作浮于表面，对落实企业安全监管工作方面负有主要监管责

任，建议纪委监委部门对其予以政务警告处分。

（三）对事故有关单位的处理建议

1.湘东工业园管委会生产安全监管工作不实不细，对事故发生负有属地监管责任，建议湘东工业园管委会向湘东区

人民政府作出深刻检讨。

2.湘东区应急管理局检查督导湘东工业园落实“三包”监管责任制不到位，建议湘东区应急管理局向湘东区人民政

府作出深刻检讨。

3.江西省企事通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作为园区聘请的安全管家，未及时发现安全隐患，建议由湘东工业园管委会对江

西省企事通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工作进行评估，并根据评估结果进行处理。

五、事故防范和措施建议

针对这起事故暴露出的突出问题，为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工作，有效遏制类似事故再次发生，提出如下措施和建

议：

（一）深刻汲取事故教训，夯实企业安全生产基础。江西中邦钛业有限公司要深刻汲取事故教训，举一反三，严格

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等法律法规有关要求，建立健全本单位安全生产责任

制，明确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及现场操作人员的安全职责；要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

操作规定;要推动建立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及时消除各类事故隐患；要组织制定本单

位的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并定期开展演练，切实增强突发情况应急处置能力；要保证安全培训投入，不断提升员工安

全意识；要坚决落实《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原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36号）

第四条之规定，对在役安全设施及装置补充设计诊断，不断夯实安全生产基础。

（二）严格落实监管要求，切实履行监督管理责任。行业主管和属地管理部门切实履行好各自安全监管职责，要严

格落实“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和“守土有责”的总要求，湘东工业园管委

会要进一步加强对园区企业的安全监管，严格督促企业落实主体责任，提高企业安全管理能力，推动企业进一步开展安

全风险评估和危害辨识及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加大对园区企业的执法检查力度，严厉打击有关违法违规行为。

（三）发挥综合协调职能，形成监管合力。对涉危化品企业要建立更严格的安全监管体系，加强对这类企业的安全

监管，制定完善的安全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确保企业生产过程中各个环节的安全。同时，加强对企业的安全检查，及

时发现和消除安全隐患。各有关行业领域部门要发挥综合协调职能，涉及多个行业领域的企业，多部门联合进行执法，

努力形成监管合力，消除监管盲区，进一步规范各行业领域的安全生产行为，有效防范事故发生，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

良好的安全稳定形势。

（四）落实“三包”监管责任，夯实基层基础。各县区要以有效措施，推动安全生产“三包”监管责任落细落实落

到位。一个片区明确一名县级领导干部以包“片”的方式负责安全生产风险防范属地领导责任。安全生产经营单位和非

安全生产经营单位的行业监管部门以所管行业领域、业务范围、行政许可、监管职责和管理权限等为管理线段，划分若

干责任线段，一个线段明确一名干部负责线段内安全生产监管责任，落实线段内安全监管和风险防范责任。落实乡

（镇、街）干部包“点”，以乡（镇、街）、村（社区）、功能区（工业园、产业园）、生产经营企业等为单位，划分

若干个网格点位，一个点位明确一名乡（镇、街）干部以包“点”的方式负责驻村、驻矿、驻厂、驻风险点的安全生产

风险防范管理责任，夯实基层基础，全面提升基层安全生产监管水平。


